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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10月 16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2023年 10月 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会议应参
与表决董事 8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的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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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10

月 16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2023年 10月 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3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审议通过了《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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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R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9,244,819.76 -21.61% 590,597,517.81 -3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 -70,586,370.24 3.06% -203,945,142.33 1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元）

-65,596,884.28 10.76% -200,069,279.47 16.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 — -60,976,023.39 -181.8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403 2.89% -0.1164 11.3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403 2.89% -0.1164 1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55% -1.57% -20.48% -2.6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元） 2,407,632,399.30 2,678,950,357.01 -1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元 ） 826,511,782.72 1,097,984,042.90 -24.72%

（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
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2,944,597.79 -4,155,497.26

计入当 期损益 的 政 府 补 助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979,219.54 11,073,952.85

债务重组损益 -4,005,521.49 -3,944,238.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2,082,272.10 -7,167,116.37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278.03 55,635.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84,963.91 -372,671.50

合计 -4,989,485.96 -3,875,862.86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R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2023 年 09 月 30 日 2023 年 01 月 01
日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7,382,846.93 17,436,845.60 -57.66%
主要系报告期 LED 封装及 LED 电
源业务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 结算
同比减少所致 。

应收票据 7,906,366.49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 LED 电源业务收到
的商业承兑汇票同比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6,668,866.74 6,996,932.08 138.23%
主要系报告期小家电业务 为四季
度产品销售备料预付款 项同比 增
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51,252.69 12,890,037.74 -60.04% 主要系报告期小家电预付 工程及
设备款同比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86,294,154.61 65,906,296.02 30.93%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口信用 证押汇
借款及抵押借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801,649.31 297,811.04 169.18% 主要系报告期 LED 基地出租闲置
厂房收到的租金同比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33,285,227.42 23,725,207.50 40.29%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国内 小家电
产品预收款项增加所致 。

其他综合收益 -182,402,100.69 -114,874,982.84 -58.78%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持有雷 士国际
的股权比例因雷士国际于 23 年 8
月 25 日定向增发由 17.51%被动稀
释至 14.59%及雷士国际当期亏损
和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差额因 汇率
变动减少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90,597,517.81 978,112,689.56 -39.62%
主要系报告期小家电出口 业务因
市场需求减少 ，订单同比大幅下降
约 47%所致。

营业成本 537,650,477.98 935,542,752.62 -42.53%
主要系报告期小家电出口 业务营
收规模缩减 ，制造成本同比减少约
50%所致 。

研发费用 17,535,117.05 26,426,161.39 -33.64% 主要系报告期小家电费用 化的研
发费用减少所致。

利息费用 4,135,558.20 2,045,321.41 102.20%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贷款规 模增加
及租赁利息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

利息收入 1,230,511.75 2,004,850.81 -38.62%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存款下 降所获
取的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

其他收益 7,068,431.37 16,020,661.51 -55.88%

主要系报告期小家电业务 收到的
政府补贴同期减少 69%及国 内小
家电业务以存货抵债确认损 失所
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21,148.14 1,600,157.58 -98.68%

主要系报告期因子公司与 供应商
和解付款所确认债务重 组收益 同
比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4,280,323.22 -10,994,842.72 -138.93%

主要系报告期北美电器诉 上海廷
佳胜诉执行应收款项 ，转回已计提
的坏账准备约 581 万元及计提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同比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133,306.63 -57,517.33 131.77%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合同资 产减值

准备同比增加所致 。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1,439,778.80 9,731,653.79 -85.21% 主要系报告期 LED 及小家电闲置

设备处置收益减少所致 。

营业外收入 5,403,990.36 3,078,952.42 75.51% 主要系报告期小家电处置 闲置设
备取得的报废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365.27 1,626,970.70 -99.92%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当期 应纳所
得税额同比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575,457.64 -1,248,047.30 53.89% 主要系报告期非全资子公 司亏损
同比减少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 -104,424,616.43 -26,034,323.75 -301.10%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持有雷 士国际
的股权比例因雷士国际于 23 年 8
月 25 日定向增发由 17.51%被动稀
释至 14.59%及雷士国际当期亏损 ，
按股权比例所享有的 公允价 值大
幅减少所致。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36,897,498.58 137,798,873.85 -73.22% 主要系报告期汇率变动引 起外币
报表折算差同比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271,472,260.18 -118,414,606.55 -129.26%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持有雷 士国际
的股权比例因雷士国际于 23 年 8
月 25 日定向增发由 17.51%被动稀
释至 14.59%及雷士国际当期亏损
和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差额因 汇率
变动减少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575,457.64 -1,248,047.30 53.89% 主要系报告期非全资子公 司亏损

同比减少所致。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655,956,199.67 1,234,722,794.25 -46.87% 主要系报告期小家电营收 下降回

款同比减少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26,970,328.26 184,108,537.93 -85.35%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增值 税留抵
税额同比减少 1.2 亿元及收到的出
口退税同比减少 0.41 亿元所致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8,656,637.72 9,475,708.68 202.42%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往来款 同比增

加所致。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492,657,531.15 1,046,633,301.84 -52.93% 主要系报告期小家电营收 下降付

现制造成本同比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0,976,023.39 74,526,856.56 -181.82%

主要系报告期小家电营收 下降回
款同比减少 、收到的增值税留抵税
额同比减少 1.12 亿及收到的出口
退税同比减少等综合因素 影响所
致。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7,049,982.14 12,670,694.67 -44.36%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 LED 闲置资产
处置款同比减少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8,250,000.00 -100.00% 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到出售 中山威

斯达股权转让尾款所致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1,106,499.36 17,951,987.55 -38.13%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小家电 模具款
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056,517.22 2,968,707.12 -236.64%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 LED 闲置资产
处置款同比减少及收回 投资 收到
的现金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6,530,219.48 64,897,493.56 48.74%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抵押借 款及保
证借款同比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0,495,169.66 21,234,845.62 -50.58% 主要系报告期各类受限保 证金到

期解除同比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76,142,360.89 10,794,984.40 605.35% 主要系报告期偿还到期质 押和抵
押借款同比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2,960,597.52 986,354.08 200.16%

主要系报告期质押及抵押 借款规
模增大支付的借款利息 同比增 加
所致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7,096,203.24 10,162,545.20 -30.17%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厂房和 办公室

租金同比减少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0,826,227.49 64,188,455.50 -67.55% 主要系报告期偿还到期质 押和抵

押借款现金流出同比增加所致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7,428,721.27 20,719,390.85 -64.15% 主要系报告期人民币汇率 下跌可

用银行存款同比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36,777,591.85 162,403,410.03 -122.65%

主要系报告期小家电营收 下降回
款同比减少 、收到的增值税留抵税
额同比减少 1.12 亿及收到的出口
退税同比减少及偿还到期 质押和
抵押借款现金流出同比 增加等 综
合因素影响所致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290,157,261.47 420,356,799.16 -30.97%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增值税 留抵税
额返还同比减少及偿还 到期银 行
借款同比增加等因素综 合影 响所
致 。

二、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69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 江 乘 泽 科 技 有 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2% 384,129,200

蚌 埠 高 新 投 资 集 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3% 82,872,928 冻结 27,624,309

蚌 埠 鑫 睿 项 目 管 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5% 74,434,947 质押 74,434,947

陕 西 省 国 际 信 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陕 国
投·聚宝盆 5 号证券
投 资 集 合 资 金 信 托
计划

其他 4.20% 73,664,825

深 圳 市 宝 德 昌 投 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 46,101,364

王晟 境内自然人 1.96% 34,406,400
西 藏 林 芝 汇 福 投 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 26,120,858

怡迅 （珠 海 ）光 电 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20,363,832

厦 门 信 卓 力 联 投 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14,172,300

吴文利 境内自然人 0.68% 11,941,02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乘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84,129,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4,129,200
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2,872,928 人民币普通股 82,872,928
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4,434,947 人民币普通股 74,434,947
陕西省 国际信 托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陕 国
投·
聚宝盆 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3,664,825 人民币普通股 73,664,825

深圳市宝德昌投资有限公司 46,101,364 人民币普通股 46,101,364
王晟 34,406,400 人民币普通股 34,406,400
西藏林芝汇福投资有限公司 26,120,858 人民币普通股 26,120,858
怡迅（珠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363,832 人民币普通股 20,363,832
厦门信卓力联投资有限公司 14,1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72,300
吴文利 11,941,026 人民币普通股 11,941,0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王晟先生持有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90%的股份 。 因
此，王晟与蚌埠鑫睿属于一致行动人 。 除此以外 ，未知其他股东
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也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二）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三、其他重要事项
R 适用 □不适用

（一）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收到蚌埠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应裁和举证通知书》【（2022）蚌仲字
第 135号】。 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与公司签订的《〈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之
补充协议》所引起的争议向蚌埠 仲裁委递交了仲裁申请，要求上市公司支付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支付投资本金 1 亿元及投资固定收益 14,301.2279 万元，截至目前，该案件已开庭，蚌埠市仲裁
委未判决。 公司于 2023年 2月 22日收到蚌埠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应裁和举证通知书》【（2022）蚌仲
字第 431号】。 蚌埠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就与公司签订的《〈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之
补充协议》所引起的争议向蚌埠仲裁委递交了仲裁申请，要求上市公司支付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款 1.5 亿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16,572,328.74 元，截至目前，该案件未开庭。

（二）关于公司原实控人王冬雷涉嫌职务侵占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 日收到蚌埠德豪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实名举报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

王冬雷涉嫌通过蚌埠德豪挪用、侵占蚌埠市政府拨付给上市公司的专项财政补贴资金 2.4 亿元，其已
就相关事项向公安机关报案。 日前，实名举报人已收到蚌埠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送达的《立案告知书》
（蚌公〈经〉受案字【2022】48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给
予立案调查。 后续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安部门的调查工作，并根据事态进展情况做好应对，确保公司各
项业务正常运行。

（三）关于拟回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说明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3日与蚌埠高新和蚌埠投资签署框架协议， 公司拟收购蚌埠高新和蚌埠投

资持有的三颐半导体各 1亿股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 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拟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公告》编号：2023-08，该协议尚需蚌埠高新和蚌埠投资
国资主管部门批准。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 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09月 30日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 1 月 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43,347,866.30 390,620,627.8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7,906,366.49
应收账款 148,459,057.04 170,616,970.15
应收款项融资 7,382,846.93 17,436,845.60
预付款项 16,668,866.74 6,996,932.0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9,236,510.30 41,632,362.4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89,024,356.01 120,316,571.63
合同资产 707,937.50 825,414.12
持有待售资产 1,095,046.71 1,095,046.7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6,033,391.15 21,825,311.55
流动资产合计 679,862,245.17 771,366,082.0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19,032,259.74 21,314,573.28
长期股权投资 762,643.12 802,778.0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64,403,107.56 555,117,620.7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67,412,247.69 71,741,782.92
固定资产 645,189,274.08 717,054,655.24
在建工程 164,707,313.17 152,998,359.6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34,772,992.79 42,043,256.21
无形资产 297,609,011.55 304,058,415.48
开发支出 5,157,743.97 4,605,106.49
商誉 6,471,327.38 6,471,327.38
长期待摊费用 4,893,526.46 5,568,282.7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207,453.93 12,918,078.92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51,252.69 12,890,037.7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27,770,154.13 1,907,584,274.92
资产总计 2,407,632,399.30 2,678,950,357.0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86,294,154.61 65,906,296.02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23,532,239.99 152,285,499.70
应付账款 368,833,441.81 359,871,274.95
预收款项 801,649.31 297,811.04
合同负债 33,285,227.42 23,725,207.5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4,795,856.04 16,550,157.53
应交税费 100,719,515.49 105,285,984.86
其他应付款 580,028,195.88 567,522,012.43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9,260,010.27 9,260,010.27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695,679.03 15,242,305.66
其他流动负债 4,348,241.39 3,466,204.60
流动负债合计 1,323,334,200.97 1,310,152,754.29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28,033,366.20 29,283,089.92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63,995,370.15 74,394,581.97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92,028,736.35 103,677,671.89
负债合计 1,415,362,937.32 1,413,830,426.1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752,424,858.00 1,752,424,85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912,419,603.72 4,912,419,603.72
减：库存股 0.00
其他综合收益 -182,402,100.69 -114,874,982.84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7,142,242.49 87,142,242.4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743,072,820.80 -5,539,127,678.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26,511,782.72 1,097,984,042.90
少数股东权益 165,757,679.26 167,135,887.93
所有者权益合计 992,269,461.98 1,265,119,930.8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407,632,399.30 2,678,950,357.01

法定代表人：吉学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凌 会计机构负责人：强媛媛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590,597,517.81 978,112,689.56
其中：营业收入 590,597,517.81 978,112,689.5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795,030,734.98 1,205,631,648.06
其中：营业成本 537,650,477.98 935,542,752.62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3,196,623.39 13,720,773.26
销售费用 34,145,847.23 27,887,133.50
管理费用 156,965,730.56 156,460,267.90
研发费用 17,535,117.05 26,426,161.39
财务费用 35,536,938.77 45,594,559.39
其中：利息费用 4,135,558.20 2,045,321.41
利息收入 1,230,511.75 2,004,850.81
加：其他收益 7,068,431.37 16,020,661.51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1,148.14 1,600,157.58
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40,134.94 -39,705.07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
列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4,280,323.22 -10,994,842.72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133,306.63 -57,517.33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1,439,778.80 9,731,653.7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 -191,756,842.27 -211,218,845.67
加：营业外收入 5,403,990.36 3,078,952.42
减：营业外支出 18,166,382.79 21,660,34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04,519,234.70 -229,800,233.25
减：所得税费用 1,365.27 1,626,970.7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 -204,520,599.97 -231,427,203.95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
列 ） -148,565,982.83 -165,530,147.91

2.终止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
列 ） -55,954,617.14 -65,897,056.04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亏
损以 “-”号填列 ） -203,945,142.33 -230,179,156.65

2.少数股 东损益 （净亏 损 以 “- ”号 填
列） -575,457.64 -1,248,047.3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7,527,117.85 111,764,550.1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67,527,117.85 111,764,550.10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04,424,616.43 -26,034,323.75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4,424,616.43 -26,034,323.75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6,897,498.58 137,798,873.85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36,897,498.58 137,798,873.85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72,047,717.82 -119,662,653.85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271,472,260.18 -118,414,606.55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575,457.64 -1,248,047.30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164 -0.131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164 -0.1313

法定代表人： 吉学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
凌 会计机构负责人：强媛媛

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55,956,199.67 1,234,722,794.25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26,970,328.26 184,108,537.9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656,637.72 9,475,708.6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11,583,165.65 1,428,307,040.8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92,657,531.15 1,046,633,301.8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95,754,419.91 209,400,129.99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459,750.64 23,559,282.0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2,687,487.34 74,187,470.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72,559,189.04 1,353,780,184.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976,023.39 74,526,856.5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7,049,982.14 12,670,694.67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8,250,0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049,982.14 20,920,694.67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1,106,499.36 17,951,987.55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106,499.36 17,951,987.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56,517.22 2,968,707.1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6,530,219.48 64,897,493.56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495,169.66 21,234,845.6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7,025,389.14 86,132,339.1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76,142,360.89 10,794,984.4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960,597.52 986,354.08
其中：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096,203.24 10,162,545.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6,199,161.65 21,943,883.6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26,227.49 64,188,455.5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7,428,721.27 20,719,390.8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777,591.85 162,403,410.0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26,934,853.32 257,953,389.1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0,157,261.47 420,356,799.16

法定代表人：吉学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凌 会计机构负责人：强媛媛
（二） 2023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 审计报告
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R 否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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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5 证券简称：盈趣科技 公告编号：2023-085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
在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西路 100 号盈趣科技创新产业园 3 号楼 806 会议室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已于 2023年 10月 20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全体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钟扬贵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3年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18 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
部分 10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94,675股，其中包含 11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所持有股票来源为回购的已授
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60,435 股，7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所持有股票来源为定向发行的已
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4,140股，10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所持有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 10,100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准确，符合 2021 年激励计划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策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对上述离职人员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公
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
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拟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
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及《公司章程（2023 年 10 月）》，其中《关于拟变更
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同时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四、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
法＞有效期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延长《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有效期的事项，可以保障公司
员工激励制度的可持续性，有利于公司稳定人才队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相
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延长《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有效期至 2026年 12月 31日。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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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因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18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
部分 10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全部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一）2021 年 1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 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意见。

（二）2021年 1月 6日至 2021年 1月 15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通过内部公示系统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
任何异议。 2021年 1月 16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三）2021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
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21 年 1 月 22 日，公司董事会披露了《202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及《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1年 1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认为首次授予条件业已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
定。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1年 2月 3日完成
了股票来源于定增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并披露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定增
部分）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于 2021年 2 月 5 日完成了股票来源于回购的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登记工作，并披露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部分）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五）2021年 4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2021年 5月 12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并于 2021 年 5
月 1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七）2021年 7月 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事宜已于 2021年 7月 30日办理完成。

（八）2021年 10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九）2021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并于 2021 年
11月 19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十）2022年 1月 13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关于向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预留授予条件业已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
会对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3月 9日完成了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并披露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十一）2022 年 3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事宜已于 2022年 3月 3日办理完成。

（十二）2022年 4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三）2022年 5月 13日，公司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并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十四）2022 年 10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事宜已于 2022年 9月 29日办理完成。

（十五）2022年 10月 17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目标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六）2022年 10月 27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七）2022 年 11 月 3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目标的议案》。

（十八）2022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并于 2022
年 11月 15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十九）2023年 1月 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事宜已于 2023年 1月 10日办理完成。

（二十）2023年 04月 27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十一）2023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并于 2023 年 5
月 2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二十二）2023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并于 2023 年 5
月 2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二十三）2023年 8月 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事宜已于 2023年 8月 17日办理完成。

（二十四）2023年 10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中相

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辞退）而离职，自情况发生之日，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现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中共计 22 名原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董事会拟对 22名原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94,675 股进行回购注销。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数量、价格和资金来源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数量
因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以 459,733,78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 元

（含税）现金股利，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7股。按照《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第十四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
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进行相
应的调整”。 具体调整方法及调整后的回购注销数量如下：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

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 11 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股票来源为回购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由 35,550股调整为 60,435股；
本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 7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股票来源为定向发行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由 14,200 股调整为 24,140 股；
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发生在 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以后，本次预留授予部分回

购注销数量不需要调整，本次回购注销预留授予部分 10 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为 10,100 股；

因此，本次因激励对象离职合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共计 22 名原激励对象持
有的 94,675 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121%。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价格
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以 459,733,78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7股。 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按照固定比例方式分配的原则，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5,073,262 股后的 777,775,15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 1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公司 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9,679,297 股后的 772,844,47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
派 8.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按照《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四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的相关规定，“激
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 若公司发生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
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具体调整方法及调整后的回
购注销价格如下：

1、派息
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 1。
2、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P＝P0÷（1＋n）
其中：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 为每股的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的股票数量）。
首次授予部分 11 名原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来源为回购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11.14

（（23.00-1.00）/（1+0.7）-1-0.8）元/股。 首次授予部分 7名原激励对象所持股票来源为定向发行的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15.83（（30.97-1.00）/（1+0.7）-1-0.8）元/股。

预留授予部分 10名原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15.04（16.84-1-0.8）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总金额为 1,207,343.00 元。 回购总金额计算时分项乘积与总数
略有差异是因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存在尾数差所致。

（三）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
本次用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前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780,497,715 股减少至 780,403,040 股，公

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 份 数 量
（股）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5,367,475 5.81 -94,675 45,272,800 5.8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35,130,240 94.19 0 735,130,240 94.20

三、股份总数 780,497,715 100.00 -94,675 780,403,040 100.00

注：本次变动前股本结构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发行人股
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数据统计，具体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
条件。

五、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

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18 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部

分 10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94,675 股， 其中包含 11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所持有股票来源为回购的已授
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60,435 股，7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所持有股票来源为定向发行的已
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4,140股，10 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所持有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 10,100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准确。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行为
符合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办理上述人员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相关事
宜，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18 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

部分 10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94,675 股， 其中包含 11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所持有股票来源为回购的已
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60,435 股，7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所持有股票来源为定向发行的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4,140 股，10 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所持有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 10,100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准确，符合 2021 年激励计划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策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对上述离职人员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八、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并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具有

相应的依据，本次回购注销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及《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文件的安排，并已履
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必要的决策程序。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信息披露、登记结算等
事宜。

九、其他事项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于股东大会决议披露日同时披露《关于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债权人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
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若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无异议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
定程序继续实施，届时公司将按程序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0月 28日


